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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出發點的爭論，而模糊了推動電業法修改的初衷。修改電業法的核心精神，是推動

「電業自由化」；在這個精神下，有「一個前提、三個目的」必須確認。那就是，在電力

穩定供應的前提下，達成提升電業經營效率、增進用戶權益、營造友善分散式的電力發展

環境。據此觀察，蔡政府目前主張的新電業法方向，已明顯違背了自由化的精神。 

四、依新政府規畫，未來《電業法》將明列發電燃料配比規定，朝再生能源發電占百分之廿、

天然氣發電占百分之五十與燃煤發電占百分之卅的目標邁進，所有發電業者都必須符合這

項要求。問題是，上述發電配比究竟適不適合台灣，有沒有實踐可能，以及要如何實踐，

政府並沒有經過嚴謹的調查與研究，就逕自規定發電業者要合乎此一規定；這種強制規定

的作法，恐與推動電業自由化的精神背道而馳。 

五、電業法的修改是為了實現電業自由化，確保有意投入電業的參與者擁有公平的競爭環境，

進而打破電力寡占結構。理論上，若能吸引更多投資人進入電力市場，藉由競爭機制提升

台灣在發、配、售電上的效率，配合民間需求端的自由選擇，將可讓台灣在整體能源使用

上達到更佳效率。 

六、政府光訂出目標是不夠的，還必須畫出前往目標的路徑圖，外界才能判斷此路是否可行。

問題在，新政府滿口非核、綠能的口號，卻遲遲無法提出實質的細部規畫。尤其，當外界

一再質疑能源結構調整勢必造成電價上漲，經濟部長李世光一味強調「電業法修訂跟電價

上漲完全沒關」，卻說不出所以然。我國電價變動受燃料成本牽動極大，調整發電比例，

怎麼可能不影響電價？政府計畫將天然氣發電比重從現在的百分之卅五大幅提升至五十，

必然會影響發電成本；經長說兩者無關，只是在迴避問題。 

七、部分公民團體與網民反對修《電業法》，主要是曲解修法方向所致。網路上流傳不少錯誤

訊息，指電業法一旦修法，台電賺錢的發電廠將賣給財團，只留下不賺錢的輸配電業。這

其實是可以輕易戳破的謠言，因為此次修法並未涉及台電的「民營化」，台電也不會因此

而被迫出售電廠。但因為政府扭曲了修電業法的初衷，公民團體則誤解了修法方向，導致

此一爭議激情有餘而理性不足。 

八、要落實電業自由化，政府不宜也不應在《電業法》強行增設發電燃料配比，欲藉此達到推

動再生能源發展與能源轉型的目的，其實犯了「倒因為果」的錯誤。政府應做的，是效法

德國制訂能源綱領的類似方式，從國家發展的戰略層次去擬定能源配比與實踐路徑，再藉

由電業法引導業者投入。簡言之，政府必須先設立符合我國國家安全需求的能源目標，再

透過電業法引導官、民資金投入；現在的作法，則是目標和手段倒錯。 

（二十）本院許委員淑華，根據我國「104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

」的資料顯示，2015 年的中央及地方政府潛藏債務總計為新台

幣 17.75 兆元，然鑑於目前不同職業別之間的保障內容與規範條

件的差異性，建請行政院應儘速思考能夠拉近各項制度之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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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朝向重新規劃一體適用的制度，並且也應將目前多數屬

於確定給付制的退休金及社會保險制度，儘早修法調整為確定

提撥制，以培養民眾年金的「自我負責」特性。爰此，特向行

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根據我國「104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的資料顯示，2015 年的中央及地方政府潛

藏債務總計為新台幣 17.75 兆元，雖較 2014 年的 18.05 兆元降低 1.67%，卻比 2010 年的

13.02 兆元大幅提高 36.33%，代表退休金制度及社會保險「台灣年金獸」的膨脹速度相當驚

人。如果社會無法儘快收斂共識、進行相關改革，全民不僅將要面對退休制度的入不敷出

，甚至面臨破產的窘境外，讓龐大的年金財務壓力轉嫁給全民共同承擔，屆時國家財政將

更加困窘，也會造成社會的不安與動盪。 

二、過去在陳水扁與馬英九總統任內共十六年的執政期間，年金改革議題是一直被拿來反覆討

論，但十幾年過去了，仍無法徹底解決年金問題。鑑此，新政府尚未上台前就宣示成立「

資訊公開透明、各界民主協商」年金改革委員會，在今年 3 月曾獲得高達 75.8%的滿意度支

持；而從 6 月首次會議至今已召開 8 次會議，在對話基礎浮現下，政府將在 9 月份進行實

質討論。 

三、在我國各項不同的退休金與社會保險制度下，不同職業的民眾面對差異的保費分擔與給付

水準，一旦受雇者有職業轉換的情況發生，不同制度下的給付權利將會出現難以銜接的窘

境；加上不同職業身分的保費費率負擔、計算過程方法、權益給付內容，以及退休後的所

得替代率的差異等，在在加深了職業別與世代之間的不公平待遇及感受。 

四、因此，在人口結構老化、費率提撥不足的影響下，我們建議，除了以各職業別年金制度的

財務穩健為方向外，應以「強化自負行為、回歸個人主導」的核心理念。 

五、鑑於目前不同職業別之間的保障內容與規範條件的差異性，政府應儘速思考能夠拉近各項

制度之間的距離，朝向重新規劃一體適用的制度，並且也應將目前多數屬於確定給付制的

退休金及社會保險制度，儘早修法調整為確定提撥制，以培養民眾年金的「自我負責」特

性；同時，政府也應思考推行「個人可攜式帳戶」的儲金制度，以終身平均薪資或 15 年平

均薪資作為退休金計算基礎，降低工作轉換或工廠歇業受到影響的疑慮，進而消弭職業間

不平等、跨業人才流動的限制，讓國人的退休權益與老年生活受到保障。 

六、根據銓敘部的資料顯示，國內目前共有 235 位政務人員領取月退職酬勞金，平均月領 11.7

萬元，其中包含每人每月的 18%利息則是 3.5 萬元左右。因此對於爭議十足的 18%優惠存款

利率，建議政府應將優惠存款利率劃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伴隨市場機動的基礎利率（例

如：一年期定期儲蓄存款之固定利率），另一部分則是定義出優惠額度利率（例如：時空

背景下的 18%與當時市場利率 13%之間 5%的差距優惠），讓基礎利率與優惠額度利率之合

計數作為取代 18%的改革方案，正面肯定過去軍公教人士辛勞的付出，同時亦可降低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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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的相對剝奪感，增進各階層與各世代的相互和諧。 

七、儘管國內自 2016 年 5 月 1 日開始，已將勞保投保薪資上限調高至 45,800 元，但為了真實反

映勞工薪資的實際情況，政府應逐年確實放寬勞保的最高薪資，以提高受雇者的退休金額

、並滿足社會對公平正義的期待。另一方面，培養民眾「風險自我承擔、獲利自我負責」

的特性，參考私校退撫基金的經驗與作法，提供大眾「基金自選平臺」的機會，讓民眾能

彈性規劃自己退休金，並選擇合適報酬的機會。 

八、提升基金操作績效，適度調高提撥率也有其必要性。目前社會大眾都把年金改革擺在分餅

、節流上，甚少把注意的焦點放在開源、造餅的面向。事實上，勞保、健保、勞退的虧損

，通常稱為「或有債務」，亦即折現率、提撥率、退休年限，投資報酬率一旦變動或改善

，債務可望大為減少，破產或虧損的危機也可紓緩。以投資報酬率為例，勞保、勞退、公

保基金的操作，如果能夠參考美國與韓國的方式，建構一套具獨立且受政府監督的行政法

人退休基金管理組織，降低目前政府部門人事、審計的規範，並找到重量級的人士操作，

提高基金操作績效。以四大基金的規模，每增加 1%的報酬率，即可增加幾百億元的收入，

財務危機也會大大解除。再者，提撥率的適度提高，退休年限的往後延長一、二年，在國

外也有不少前例可循，也是政府在節流、分餅時，可思考的方向。 

（二十一）本院許委員淑華，對於年金改革，討論較多的焦點在於不具

永續性的基金結構改革與如何消弭職業與世代間巨大落差，

因此，建請行政院對年金改革不應停留在基金不破產與消弭

落差的消極意義上，應建構一套具有永續性與良好誘因機制

的退休年金制度，讓年輕世代得以無後顧之憂地盡展長才、

願意冒險犯難。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年金改革進程正如火如荼展開，除了因為是蔡總統的重要政見之外，各退撫、退休基金也

都面臨破產壓力，沒有不處理的空間。當然，所有改革都不容易，年金改革尤其難。近日

因為年金改革，台灣似乎陷入階級對立、職業對立、世代對立的惡劣氛圍中，這當然不是

國家之福。 

二、對於年金改革，討論較多的焦點在於不具永續性的基金結構改革與如何消弭職業與世代間

巨大落差；這當然是直接且無可迴避的課題，但其實也僅是年金改革的消極意義。我們期

待的年金改革是要能真正建立起社會安全網、具永續性的制度，正因為年金改革還具有對

台灣經濟發展更重要的積極意義。 

三、年金制度必須改革的原因之一，在於現行年金制度造成世代間的嚴重分配落差。台灣經濟

的未來必須依賴創新，而年輕世代必是創新的主力。若沒有一套健全的退休年金制度，年


